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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認購（售）權證上市審查準則 

第十一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一條 

申請本公司同意上市之認購

（售）權證，應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 

（第一款至第二款略） 

三、所表彰標的總發行額度限制： 

（第一目至第六目略） 

(七) 標的為指數、期貨者，其國

內權證發行金額與已發行

而未到期標的為指數或期

貨之上市、上櫃權證發行市

值合計數，不得超過發行人

可發行額度之百分之三

十。前述可發行額度依第十

二條第五款及認購（售）權

證發行人評等辦法第六

條、第七條等規定計算。 

（第四款至第五款略） 

六、指數型認購（售）權證之標的

結算指數，應按下列原則計

算： 

（一）存續期間屆滿者，按收盤前

三十分鐘內標的指數(下午

一時 (不含)至一時二十五

分(含)，加計最後一筆收盤

指數)之簡單算術平均數計

算，如有本公司營業細則第

五十八條之三第五項規定

情事時，延緩時間內之指數

應一併列入計算。可展延下

限型認購權證（牛證）或上

限型認售權證（熊證）係以

權證到期日標的報酬指數

之報酬率調整結算基礎，按

「權證發行日前一營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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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至第五款略） 

六、指數型認購（售）權證之標的

結算指數，應按下列原則計

算： 

（一）存續期間屆滿者，按收盤前

三十分鐘內標的指數之簡

單算術平均數計算，如有本

公司營業細則第五十八條

之三第五項規定情事時，延

緩時間內之指數應一併列

入計算。可展延下限型認購

權證（牛證）或上限型認售

權證（熊證）係以權證到期

日標的報酬指數之報酬率

調整結算基礎，按「權證發

行日前一營業日標的指數

之收盤指數×報酬率」計

算，前揭報酬率以「權證到

1. 為強化對權證發行

人 管 理 與 警 示 機

制，訂定發行人發行

連結指數或期貨為

標的之權證，其發行

金額與已發行而未

到期標的為指數或

期貨之上市、上櫃權

證 發 行 市 值 合 計

數，不得超過發行人

可發行額度之30%，

以控管該等發行標

的因集中度過高產

生之風險，爰新增本

條第三款第七目規

定。 
2. 現行指數型權證之

標的結算指數計算

方式，屬存續期間屆

滿者，係採收盤前三

十分鐘內所有揭示

之標的指數簡單算

術平均數計算，屬牛

(熊)證達下(上)限點

數而提前到期者，採

該權證最後交易日

之次一營業日標的

指數之簡單算術平

均數計算。由於本公

司集中交易市場收

盤前5分鐘係採集合

競價，僅在收盤時揭

示股票收盤價格，雖

然該5分鐘指數均無

變動，但仍持續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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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指數之收盤指數×報酬

率」計算，前揭報酬率以「權

證到期日標的報酬指數÷權

證發行日前一營業日標的

報酬指數」計算；如為展延

期間屆滿者，前述權證發行

日前一營業日以展延期間

前一日替代。 

（二）標的指數之收盤指數達到上

（下）限點數而提前到期者： 

1. 上限型認購權證或下限型

認售權證，按該權證最後交

易日標的指數之收盤指數

計算。 
2. 下限型認購權證（牛證）或

上限型認售權證（熊證），

按該權證最後交易日之次

一營業日標的指數(上午九

時至下午一時二十五分

(含)，加計最後一筆收盤指

數 )之簡單算術平均數計

算。 
3. 可展延下限型認購權證（牛

證）或上限型認售權證（熊

證）係以權證最後交易日之

次一營業日標的報酬指數

之報酬率調整結算基礎，按

「權證發行日前一營業日

標的指數之收盤指數×報酬

率」計算，前揭報酬率以「權

證最後交易日次一營業日

標的報酬指數÷權證發行日

前一營業日標的報酬指數」

計算；如為展延期間提前到

期者，前述權證發行日前一

營業日以展延期間前一日

替代。 
(以下略) 

期日標的報酬指數÷權證發

行日前一營業日標的報酬

指數」計算；如為展延期間

屆滿者，前述權證發行日前

一營業日以展延期間前一

日替代。 

 

 

（二）標的指數之收盤指數達到上

（下）限點數而提前到期者： 

1. 上限型認購權證或下限型

認售權證，按該權證最後交

易日標的指數之收盤指數

計算。 
2. 下限型認購權證（牛證）或

上限型認售權證（熊證），

按該權證最後交易日之次

一營業日標的指數之簡單

算術平均數計算。 
 
 
 
3. 可展延下限型認購權證（牛

證）或上限型認售權證（熊

證）係以權證最後交易日之

次一營業日標的報酬指數

之報酬率調整結算基礎，按

「權證發行日前一營業日

標的指數之收盤指數×報酬

率」計算，前揭報酬率以「權

證最後交易日次一營業日

標的報酬指數÷權證發行日

前一營業日標的報酬指數」

計算；如為展延期間提前到

期者，前述權證發行日前一

營業日以展延期間前一日

替代。 
(以下略) 

秒揭示1次。經參考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

價指數類契約最後

結算價計算方式，其

係以收盤前標的指

數於下午一時  (不
含)至一時二十五分

(含)揭示之資料並加

計最後一筆收盤指

數，採簡單算術平均

計算，爰調整指數型

權證之標的結算指

數計算方式，採一致

性之做法，並修訂本

條第六款之規定，收

盤前5分鐘內之標的

指數僅將最後一筆

收盤指數納入計算。 


